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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先锋共产党员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各党（总）支部： 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，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

为激励全镇广大党员干部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，团结拼搏、

砥砺奋进，结合全镇发展各项重点工作，“七一”前夕镇党委

将表彰一批先锋共产党员。为做好推荐上报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表彰对象的基本条件 

先锋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是：理想信念坚定，对党绝对

忠诚，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

话精神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

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自觉遵守维护党章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

特别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，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正确行使

党员权利。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密切联系服务群众，

熟练掌握本职岗位的知识技能，敢于担当、积极作为，业绩

显著、事迹突出，在生产、工作、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

挥先锋模范作用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清正廉洁，

品德高尚，在本地区（本系统）有较大影响，受到党员群众

广泛赞誉。 

二、推荐类型 

1.红色先锋：全镇党务工作者中的优秀党员； 

2.创新先锋：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的优秀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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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； 

3.治水先锋：参与“河长制”工作，为“水美锦溪”建

设作出贡献的优秀党员； 

4.环保先锋：参与“263”行动，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

优秀党员； 

5.消防先锋：参与“331”行动，为消防安全作出贡献的

优秀党员。 

三、推荐名额 

各党（总）支部各类先锋党员最多可推荐1名，类型自

选，合计最多可推荐5名先锋党员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各单位要采取上下结合、民主推荐的方式综合考虑结

构、分布等情况研究确定推荐名单，经支委会讨论确定后于

6月22日（周五）前将推荐表和1000字左右事迹材料报锦溪

组织办。联系电话：57231140，电子邮箱：57231140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先锋共产党员推荐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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